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中关村科技园区软件开发生产企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一、北京市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地域范围包括其中心区、发展区和辐射区。

二、对北京市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内的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计算机软件产品，由当地主管税务机关会同科技主管部门认定批准后，可按简易办法依照6％的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并可按6％的征收率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计算机软件产品是指记载有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的存储介质（包括软盘、硬盘和光盘等）。

三、对经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在销售时一并转让著作权、所有权的计算机软件征收营业税；对未经国家版权局注册登记或未转让著作权、所有权的计算机软件销售业务一律征收增值税。

四、对随同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等一并销售的软件产品，应当分别核算销售额。如果未分别核算或核算不清，应按照计算机网络、计算机硬件、机器设备的适用税率征收增值税。

五、软件开发生产企业实际发放的工资总额，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软件开发生产企业是指从事软件开发的企业，包括从事软件开发又从事软件生产的企业，但不包括单纯的软件生产企业。

六、本通知中有关增值税的政策规定自1999年7月1日起开始实行，有关企业所得税的政策规定自1999年1月1日起开始实行。

